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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[2019]启行复第 43 号

申请人：周××
被申请人：启东市北新镇人民政府

申请人周××因不服被申请人启东市北新镇人民政府于

2019 年××月××日作出的北政公复〔2019〕××号《北新镇人民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以启东市北

新镇××村××组村民名义通过邮寄方式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

申请。本机关于次日收到后受理，经审查，有张××、龚××等××

人签名推举周××、朱××作为“启东市北新镇××村××组全体村

民诉北新镇人民政府土地纠纷案”的诉讼代表人，但并不包括

提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向被申请人发出

[2019]启行复第 43 号“答复通知书”。被申请人收到后，在法

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答复书及相关材料。本案因情况复杂，

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延长审查期限三十日，并依法告知双方

当事人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原启东市××厂作为乡办企业，从 1959 年建立

起始不断扩建，先后占用了××个生产队合计××亩土地，其中包

括占用××村××组××亩及租用地××亩。自 1965 年至 2018 年，

北新镇政府从未支付给××组村民任何补偿。而根据 1996 年启

政办发[1996]××号关于印发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有关问题的

处理意见》相关规定，用地单位应当向被占地单位支付土地补

偿费及利息，土地补偿费应为集体所有，由乡镇农经站代管，

利息属被占地单位村民所有。为理清历史遗留问题，明确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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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，早日解决这一问题，2019 年 2 月 22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

请人申请公开对北新镇××村××组（原××乡××大队××小队）的

土地补偿费用及利息发放情况。但是被申请人在北政公复

〔2019〕××号《北新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中称××

年之前被占的土地当时已经通过减征购、优先安排社员进厂务

工等方式予以补偿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。申请

人不服，要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北政公复〔2019〕××号《北

新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，同时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材料

复印件：1.北政公复〔2019〕××号《北新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答复书》；2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；3.《关于对北新

镇××村××组村民要求增加土地补偿费的答复》；4.北政信

〔2018〕××号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；5.补办用地手续批复；

6.启政办发[1996]××号（关于印发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有关

问题的处理意见》的通知）；7.诉讼代表人推举书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，首先，复议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

根本不存在。原××厂为乡办企业，非全民和大集体单位，土地

权属的确定应适用启政办发【1996】××号文件第五条之规定。

申请人申请政府按照上述文件适用全民、大集体单位土地权属

确定的第四条第三款提供信息公开，属于文件适用错误。其次，

关于申请人反映的原××厂占用××村××组（原××村××组）土地

的情况，经调查，占用土地发生在 1982 年之前，该地块已于

1988 年经启东县土地管理局《补办用地手续批复》补办用地手

续为乡镇集体所有，对 1982 年之前被占的土地当时已经通过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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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购、优先安排社员进厂务工等方式给予了补偿。根据启政办

发【1996】××号文件第五条规定：乡镇企业在 1962 年实施《农

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（简称《六十条》）之前占用

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土地所有权属乡镇、使用权归占用单位；1962

年《六十条》实施后至 1982 年 5 月《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》

之前占用村集体土地所有土地的，经县、乡、村批准同意，并

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或者经过一定补偿的，则土地所有权归属

乡镇、使用权归属占用单位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北政公复

〔2019〕××号《北新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事实清

楚、依法有据，应予维持。

被申请人在答复时一并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的复

印件：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；2.北政公复〔2019〕××号《北

新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；3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书》；4.补办用地手续批复；5.土地证；6.启政办发[1996]××

号（关于印发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》的

通知）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文件依据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、启政办发[1996]××号（关于印发《农村土地

确权登记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》的通知）。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所在村组土地在上世纪八十年

代前曾被原××厂占用，申请人因要求取得土地补偿、租金等事

宜，曾通过信访、诉讼等方式要求北新镇政府解决。2019 年 2

月 22 日，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书面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书》，申请公开事项为“请求按照 1996 年启政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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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996]××号，关于印发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有关问题的处理

意见》的通知内容中该文件中第四条第三项，公开被占用申请

人村民小组土地范围内土地补偿费每亩××元及利息每亩××元

的代管及发放情况”。被申请人收到后，于同年 3 月 14 日作出

北政公复〔2019〕××号《北新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“答复书”载明：“经调查，原××厂占用××村××组（原××村××

组）土地××亩均在 1982 年之前，该地块已于 1988 年经启东县

土地管理局《补办用地手续批复》补办用地手续为乡镇集体所

有，对 1982 年之前被占的土地当时已经通过减征购、优先安排

社员进厂务工等方式给予了补偿。根据启政办发【1996】××号

文件第五条规定：乡镇企业在 1962 年实施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

条例修正草案》（简称《六十条》）之前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，

土地所有权属乡镇、使用权归占用单位；1962 年《六十条》实

施后至 1982 年 5 月《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》之前占用村集体

土地所有土地的，经县、乡、村批准同意，并进行适当的土地

调整或者经过一定补偿的，则土地所有权归属乡镇、使用权归

属占用单位。故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。”并依法

告知了申请人提起复议、诉讼的权利和期限。申请人不服，于

2019 年 5 月 13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，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申

请人的申请公开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

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，以此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

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，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，促进依法行政，

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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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作用。根据修改前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，政

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

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国办发〔2010〕××号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》第二条第三款也

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，应当是现有的，

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、加工或重新制作（作区分处理的除

外）。依据《条例》精神，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、

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，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。”据此，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

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政府信息是行政

机关向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的前提条件，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制

作或者获取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则客观上无法向申请

人提供。《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，政府信息不

存在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。因此，行政机关在尽到合理的查找

和检索义务后，将相应查找和检索情况告知申请人，并就应当

制作、获取、保存但未制作、未获取、未保存等情况作出合理

说明的，即应视为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。本案中，申请人

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为“请求按照 1996 年启政办发[1996]××

号，关于印发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》的

通知内容中该文件中第四条第三项，公开被占用申请人村民小

组土地范围内土地补偿费每亩××元及利息每亩××元的代管及

发放情况”，被申请人在收到该信息公开申请后，经调查确认

“原××厂占用××村××组（原××村××组）土地××亩均在 1982 年

之前，该地块已于 1988 年经启东县土地管理局《补办用地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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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复》补办用地手续为乡镇集体所有，对 1982 年之前被占的土

地当时已经通过减征购、优先安排社员进厂务工等方式给予了

补偿。根据启政办发【1996】××号文件第五条规定：乡镇企业

在 1962 年实施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（简称《六

十条》）之前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土地所有权属乡镇、使用

权归占用单位；1962 年《六十条》实施后至 1982 年 5 月《村

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》之前占用村集体土地所有土地的，经县、

乡、村批准同意，并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或者经过一定补偿的，

则土地所有权归属乡镇、使用权归属占用单位。故申请人申请

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。”由上，被申请人启东市北新镇人民

政府经调查后确认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并不存在，并且

已经对不存在相关政府信息履行了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。

因此，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依照《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

项的规定向申请人作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答复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

一款第(一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

十三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启东市北新镇人民政府于 2019 年××月××日

作出的北政公复〔2019〕××号《北新镇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

答复书》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向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TI%3D&language=中文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TI%3D&language=中文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TI%3D&language=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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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

附相关法律条文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二十一条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

分别作出答复：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TI%3D&showType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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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，

应当告知申请人，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，应当

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

第二条第三款 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，应当是现

有的，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、加工或重新制作（作区分处

理的除外）。依据《条例》精神，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

人汇总、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，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

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

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关

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

议决定:

（一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

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；

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

第四十三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

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

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维持。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wMDM2Mzc%3D&showType=0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wNzI4OTI%3D&language=中文

